
证券代码：

600995

证券简称：文山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11-01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

141,523,200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

2011

年

9

月

22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

0

股

一

、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1

、

公司股改于

2006

年

9

月

14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

以

2006

年

9

月

20

日作为股

权登记日实施

，

于

2006

年

9

月

22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

2

、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

二

、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在遵守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中关于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禁售

、

限售规定的前提下

，

第一大股东云南电网公司特别承诺在其持有的文山电

力股份获得流通权后的五年内

，

除为实施公司管理层股票期权激励转让股份外

，

不以任何形式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持有文山电力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

三年

内将对公司每年不低于当年税后净利润的

30%

的分红议案投赞成票

。

其他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在

5%

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云南广聚明源投资有限公司承

诺其所持文山电力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同时承

诺自上述承诺期期满后

12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

出售数量不超过

文山电力股份总数的

5％

，

24

个月内不超过

10％

。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在

5％

以下的非流通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

、

江河农村电

气化发展有限公司

、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公司分别承诺其所持文山电力股份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截止目前

，

公司全体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

三

、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

、

股改实施后至今

，

发生的分配

、

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2007

年

4

月

13

日

，

公司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21,54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

转增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为

265,848,000

股

。

2008

年

4

月

22

日

，

公司以

200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65,848,000

股为基数

，

以未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5

股

，

送股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为

398,772,000

股

。

2009

年

5

月

22

日

，

公司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8,772,000

股为基数

，

以未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

，

送股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为

478,526,400

股

。

2

、

股改实施后至今

，

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

：

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云南广聚明

源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８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９２ ２００８－１－１０

转让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陈础平

０ ０ ２００８－１－１０

受让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公司

2007

年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21,54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

转增完成后

，

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流通股合计

123,768,000

股

：

其中

，

第一大股东云南电网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至

78,624,000

股

；

第二

大股东云南广聚明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至

34,344,000

股

；

其余

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因获得转增股份而增加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10,800,000

股

。

2007

年

9

月

22

日

，

公司

21,308,400

股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并于

2007

年

9

月

24

日上市流通

。

此次解除限售后

，

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流通股合计

102,459,600

股

：

其中

，

第一大股东云南电网公司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未变

，

仍为

78,624,000

股

；

第二大股

东云南广聚明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减少

10,508,400

股至

23,835,600

股

；

其余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

10,800,000

限售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

2008

年

1

月

10

日

，

云南广聚明源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本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200,000

股转让给自然人陈础平

，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6,

000,000

元

，

占本公司总股份

265,848,000

的

4.97%

。（

详见临

2008-012

《

关于股东减持本

公司股份的公告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司

2008

年以

200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65,848,000

股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润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5

股

。

送股完成后

，

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流通股合计

153,689,400

股

：

其中

，

第一大股东云南电网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至

117,936,000

股

，

第二大股东

陈础平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增至

19,800,000

股

，

第三大股东云南广聚明源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至

15,953,400

股

。

2008

年

9

月

22

日

，

公司

15,762,600

股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并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

上市流通

。

此次解除限售后

，

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流通股合计

137,926,800

股

：

其中

，

第一

大股东云南电网公司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117,936,000

股

；

云南广聚明源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15,953,400

股

；

陈础平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减少

15,762,600

股至

4,037,400

股

。

公司

2009

年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8,772,000

股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

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

。

送股完成后

，

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流通股合计

165,

512,160

股

：

其中

，

第一大股东云南电网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至

141,523,

200

股

，

第二大股东陈础平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增至

4,844,880

股

，

第三大股东云

南广聚明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至

19,144,080

股

。

2009

年

9

月

22

日

，

公司第二大股东陈础平持有的有限售流通股

4,844,880

股

及公司第三大股东云南广聚明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有限售流通股

19,144,080

股全部

解除限售

，

并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上市流通

。

此次解除限售后

，

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流通

股仅为第一大股东云南电网公司

141,523,200

股

。

四

、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

五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

：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

该保荐机构对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出具了核查意见书

，

核查结论

意见如下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文山电力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

在股改实施

及持续督导阶段严格按照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则的有关规定

，

持续督促文山电力原非流通股股东合法履行其在

《

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

》

中做出的法定承诺和特别承诺

。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

文山电力限售股份持有

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文山电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

东吴证券对文山电

力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责任业已圆满完成

。

六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1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

141,523,200

股

；

2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

2011

年

9

月

22

日

；

3

、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数量

１

云南电网公司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２９．５７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０

合计

－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２９．５７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０

４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股

，

高于股改实施公

告所载数量

，

是由于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实施的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２

股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实施的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的分配方案及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实施的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分配方案所导致

。

七

、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公司第一批限售流通股

２１

，

３０８

，

４００

股上市流通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二批限售流通股

１５

，

７６２

，

６００

股上市流通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三批限售流通股

２３

，

９８８

，

９６０

股上市流通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四批安排限售流通股的上市

。

八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

有股份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３３７

，

００３

，

２００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４７８

，

５２６

，

４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３３７

，

００３

，

２００ １４１

，

５２３

，

２００ ４７８

，

５２６

，

４００

股份总额

４７８

，

５２６

，

４００ ０ ４７８

，

５２６

，

４００

九

、

备查文件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

１

、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

2011

年

9

月

1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无议案被否决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情况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

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

二

）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现场

４

合计

４２

网络

38

所持的股份数

（

股

）

现场

２４００００１００

合计

２４０２４４８５０

网络

24475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现场

７５

合计

７５．０８

网络

0.08

（

三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丁尔民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

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四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董事长丁尔民出席并主持会议

，

董事共

５

人出席本次会议

，

其

余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全部出席会议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４０１４３７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反对

９６３１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４８００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经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

、

张倩瑜律师见证

，

出具了

《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该所律师认

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致

：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锦天城

”）

接受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

，

指派锦天城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

次股东大会

”），

锦天城律师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

义乌

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

本法律意见

。

锦天城及经办律师依据

《

证券法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

和

《

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

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

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

准确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锦天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

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经锦天城律师核查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加强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发布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

会议通知

包括会议日期

、

会议地点

、

会议审议事项

、

会议出席对象

、

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义乌市雪峰西路

７５１

号义乌华鼎锦纶

股份有限公司

３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尔民先生主持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

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

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公

告内容一致

。

锦天城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

，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

，

持有公司股份数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

；

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取得的网络表决结果显示

，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

３８

人

，

持有公司股份数

２４４

，

７５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据此

，

出席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２

人

（

包括网络投票方式

），

持有公司股份数

２４０

，

２４４

，

８５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８％

。

以上股东均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

星期五

）（

股权登记

日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

的股东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锦天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

锦天城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股东

（

包括网络投票方式

）、

列席人员

、

召

集人的资格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锦天城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

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一

致

，

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

（

一

）

表决程序

经锦天城律师见证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书面形式审议并表决了

《

会议通知

》

中列

明的议案

，

在按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后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投票系统的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

权

，

网络投票结束后

，

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

（

二

）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

表决结果如下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２４０

，

１４３

，

７４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反

对

９６

，

３１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４

，

８００

股

。

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会议主持人签名

。

会议决议由出席

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

锦天城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五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锦天城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等事宜

，

均符合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

、

有效

。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11-09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收到副总经理

明友珍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明友珍先生因身体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

。

特此公告

。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

002114

公告编号：

2011-21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前以传真和

电子邮件传送会议资料

、

并经电话确认

，

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与表决

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

，

并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00

前收回有效表决票

9

张

。

会议

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审议如下议案

：

一

、

关于

《

公司向兴业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一年期综合授信贷款

》

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公司决定向兴业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贷款

，

授信方式采用信用方式

，

期限为一年

，

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周转

。

经记名通讯表决

，

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

二

、

关于

《

公司向华夏银行昆明红塔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0

万元一年期综合授信贷款

》

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公司决定向华夏银行昆明红塔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0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贷款

，

期限为一年

，

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周转

。

经记名通讯表决

，

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

，

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通知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和

９

月

９

日

，

公司董事会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分别刊登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和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

三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兰生影剧院

３

、

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王开国先生

四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有

３９

人

，

代表股份数

２

，

２３４

，

５８２

，

８２８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２７．１６％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

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五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通过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２３４

，

５８２

，

８２８ ２

，

２３４

，

５６８

，

９０９ １２

，

４５５ １

，

４６４ ９９．９９９３７７％

根据该议案

：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核准情况对

《

公司章程

》

进行相应的修改

。

现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内容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证券经纪

；

证

券自营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

；

证券资产管理

；

直接投资业务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

；

融资融券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因公司拟设立海通创新投资交易有限公司

（

筹

）

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

，

需在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相应增加

“

公司可以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

务

”

的内容

。

在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筹

）

获准设立后

，

则公司自身将不再经营客

户资产管理业务

，

经营范围中减少

“

证券资产管理

”

的内容

；

该项业务的各项权利义务

关系由拟设立的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筹

）

承继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相

应删除

“

证券资产管理

”

内容

。

股东大会同时授权董事会

，

就本次章程重要条款修订事宜

，

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

，

对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修改的

《

公司章程

》

相关内容的具体

措辞进行调整和修改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需经监管部门核准后生效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２３４

，

５８２

，

８２８ ２

，

２３４

，

５６８

，

９０９ １２

，

４５５ １

，

４６４ ９９．９９９３７７％

根据该议案

：

刘树元先生因工作岗位发生变化

，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

，

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

。

股东大会同意更换为何健勇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其董事任职资格

待监管部门核准后生效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

，

２３４

，

５８２

，

８２８ ２

，

２３４

，

５６８

，

５０９ １２

，

４５５ １

，

８６４ ９９．９９９３５９％

根据该议案

：

鉴于公司拟发行

Ｈ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

根据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股东大会同意刘志敏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

其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需经监管部门核准后生效

。

六

、

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结论如

下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以备股东查阅

。

特此公告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五

）

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３２０

会议室召开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见下表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４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３２３

，

０７２

，

７８３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１３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２．０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８．７１％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３．３３％

（

三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

。

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袁长清先生主持了会议

，

唐双宁先生

，

徐浩明先生

，

马忠智先生

，

刘济平先生

，

梅键

先生出席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１

、

审议通过了

《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选举唐双宁

、

罗哲夫

、

袁长清

、

徐浩明

、

陈爽

、

杨国平

、

马忠智

、

郭荣丽

、

倪小庭

、

韩平

、

胡祖六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其中郭荣丽

、

倪小庭

、

韩平

、

胡祖六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胡祖六先生尚未取得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其任职需自

取得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

其他董事的任职自即日起生效

。

本次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表决结果

：

唐双宁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罗哲夫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袁长清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徐浩明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陈 爽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杨国平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马忠智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郭荣丽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倪小庭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韩 平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胡祖六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２

、

审议通过了

《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

选举刘济平

、

姚仲友

、

陈明坚

、

赵金

、

赵霄洛

、

易仁萍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海松

、

范振彤

、

王

文艺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

其中姚仲友

、

赵金

、

范振彤

、

王文艺尚未取得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

格

，

其任职需自取得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

其他监事的任职自即日起生效

。

本次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表决结果

：

刘济平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姚仲友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陈明坚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赵 金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赵霄洛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易仁萍

：

同意票为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

３

、

审议通过了

《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１

、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

２

、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原则

确定审计费用及签署相关合同

。

议案表决情况

：

参加表决的总体股数为

：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同意

：

２

，

４６２

，

３２２

，

７８３

股

，

占

１００％

；

反

对

：

０

股

，

占

０％

；

弃权

：

０

股

，

占

０％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金杜律师事务所周坤

、

蔺志军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

：

光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签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经见证律师签署的法律意见书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北京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３２０

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

，

现场出席董事

７

人

，

罗哲夫先生书面委托袁长清先生行使表决权

，

陈爽先生

、

杨国平先生书面

委托徐浩明先生行使表决权

。

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１００％

。

本次董事会由袁长清董事

长主持

，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

定

，

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选举袁长清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一致同意选举袁长清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选举罗哲夫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

一致同意选举罗哲夫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成员如下

：

１

、

薪酬

、

提名与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为倪小庭

、

唐双宁

、

罗哲夫

、

袁长清

、

郭荣丽

、

韩平

，

其中倪小

庭先生为召集人

。

２

、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成员为罗哲夫

、

袁长清

、

徐浩明

、

陈爽

、

胡祖六

，

其中罗哲夫先生为召集人

。

３

、

审计与稽核委员会成员为郭荣丽

、

陈爽

、

杨国平

、

倪小庭

、

韩平

，

其中郭荣丽女士为召集人

。

４

、

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为马忠智

、

杨国平

、

郭荣丽

、

韩平

、

胡祖六

，

其中马忠智先生为召集人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设立光大策略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

一致同意

：

１

、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８

亿元设立

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

２

、

全资子公司名称暂定为

“

光大策略投资有限公司

”，

授权经

营管理层根据监管机构及工商部门的要求最终确定子公司的名称

、

经营范围等事项

。

３

、

授权经营管理

层根据有关规定全权办理全资子公司的名称核准

、

申请

、

设立等相关手续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一致同意

：

１

、

在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后增加一款

：

公司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

。

２

、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

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对上述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表述进行修改或者对该等表述在公司章程中

的具体条目进行调整

，

并办理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相关手续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批准后正式生效

。

特此公告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北京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３２０

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

，

实到监事

５

人

。

本次监事会由刘济平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

法

》

和

《

公司章程

》

关于召开监事会的规定

，

本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

公司监事经认真审议

，

通过了

《

关于推举刘济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

一致

同意选举刘济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长

。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29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

，

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1

年

09

月

16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

：

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

21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

：

董事长庄文海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3

人

，

代表股份

100,579,081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31.80％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00,579,08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

0

股

；

反对

0

股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签署

<

南靖县船场溪荆西右岸片区土地

（

除

S3

地块以外

）

一级开发

合作协议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00,579,08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弃权

0

股

；

反

对

0

股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游东亮

、

詹俊忠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

，

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

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30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09

月

09

日以书面

、

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1

年

09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

施工合同

>

的议

案

》；

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签署工程建

设施工合同

：

由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承接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位于漳浦县花博园区内

的生态餐厅

、

小木屋

、

VIP

包厢装修工程

、

现代农业活体展示馆

（

馆内地面

、

营养池项目

）

工程

及东南花都至海峡

（

福建

.

漳州

）

花卉集散中心的引水管道工程的建设施工

，

合计工程合同价

款为

8,875,576.77

元

。

由于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福建漳龙实业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

，

上述行为

构成关联交易

。

该议案表决时

，

公司关联董事庄文海先生

、

林奋勉先生均回避表决

，

公司三位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意见

。

表决结果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31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漳发建设

"

）

与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东南花都

"

）

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由漳发建设承接东南花都位于漳浦县花博

园区内的生态餐厅

、

小木屋

、

VIP

包厢装修工程

、

现代农业活体展示馆

（

馆内地面

、

营养池项

目

）

工程及东南花都至海峡

（

福建

.

漳州

）

花卉集散中心的引水管道工程建设

，

工程合同价款合

计

8,875,576.77

元

。

鉴于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福建漳龙实业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

，

上述交易

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于

2011

年

09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上关联交易事项

，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公司

2

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公

司三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亦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

合同主体介绍

（

一

）

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阿头

注册资本

：

叁仟伍佰万圆整

住 所

：

漳州市芗城区县后路后埕

10

号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房屋建筑总承包

，

市政工程

、

空间膜结构工程

、

装饰工程

、

园林绿化工程

、

建筑

智能化工程

、

设备安装工程

、

公路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

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

房地产开

发

（

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

房地产信息咨询

。

截止

2011

年

06

月

30

日

，

漳发建设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668.29

万元

，

净资产为

3,

205.72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205.30

万元

，

净利润

8.70

万元

。

（

二

）

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钟舜杰

注册资本

：

伍仟万圆整

住 所

：

漳浦县官浔镇溪坂村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旅游景区开发管理

、

展览服务

、

花卉种植销售

、

游乐园经营

（

涉及前置许可审

批项目除外

）；

房地产开发

。

截止

2011

年

06

月

30

日

，

东南花都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9,839.03

万元

，

净资产

-238.37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22.19

万元

，

净利润

-776.64

万元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漳发建设与东南花都签署

《

施工合同

》，

由漳发建设承接生态餐厅

、

小木屋

、

VIP

包厢

装修工程及现代农业活体展示馆

（

馆内地面

、

营养池项目

）

的工程建设

。

1.

工程地点

：

漳浦县官浔镇花博园区内

2.

合同工期

：

开工后

60

日历天

3.

合计工程合同价款

：

2,379,045.77

元

（

二

）

漳发建设与东南花都签署

《

施工合同

》，

由漳发建设承接海峡

（

福建

.

漳州

）

花卉集散

中心的引水管道工程

。

1.

工程地点

：

漳州东南花都至海峡

（

福建

.

漳州

）

花卉集散中心

2.

合同工期

：

东南花都解决管道沿途有关部门建设批准手续及管道施工面的土地征用

、

青苗赔偿等事宜后

60

日历天

。

3.

工程合同价款

：

6,496,531

元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遵循平等

、

自愿

、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

双方就本建筑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

，

订立合同

。

工程质量标准

：

符合现行

《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要求

，

达到合格标准

。

材料和工程设备提供

：

由漳发建设提供工程建设所需的各种材料和工程设备

。

定价政策

：

参照漳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1-6

月份各系统工程招标情况统计数据为依

据

，

在工程预算造价的基础上交通类的工程下浮

18%

、

建筑类的工程下浮

11%

。

工程结算方式

：

①

按月支付工程进度款

，

支付金额为当月完成工程量的

80%

；

②

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后

，

支付至合同价款总额的

90%

；

③

工程结算审核定案

，

工程资料完整归档后

15

日内支付至审核后工程造价总额的

95%

；

④

余

5%

为质保金

，

缺陷责任期满

30

天内退还

。

五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关联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正常的工程承建

，

有利于拓

展其现有业务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六

、

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2011

年

08

月

18

日公司已披露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签署工

程建设施工合同事项

，

工程合同价款合计为

9,860,562.57

元

。

截止公告日

，

福建漳发建设有限

公司与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8,736,139.34

元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就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施工合同的议案进行审核

，

公司事先已向

我们提供了该议案的相关材料

，

并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我们认为

，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签署

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属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正常的工程承建

，

符合双方正常经营的需要

，

且参照漳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1-6

月份各系统工程招标情况的统计数据为定价依据

。

会

议审议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关联交易决策规则

》

的规定

，

且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

八

、

备查文件

⒈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⒉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⒊

《

施工合同

》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

000715

公告编号：

ZXSY2011-14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

财务报告

-

财务报表附注第五

、

26

、

其他非流动负债说明

2"

中部分内容有误

，

现更改如下

：

变更前

：

本公司本期收到停车场项目用地扶持资金

1,534.61

万元

。

变更后

：

本公司

2010

年收到停车场项目用地扶持资金

1,534.61

万元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